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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接聽速度電話鈴響 4聲或 10秒內得接聽服務。 

二、接聽時，首先清晰報明單位(服務台)。 

三、說「您好」、「早安」、「午安」、「很高興為您服務」等問候語。 

四、接電話時，先接受來電者簡單陳述並能仔細聆聽，瞭解來電者洽詢業務內

容及問題，給予詳盡答復，並提供所需之資訊及管道。 

五、結束時有道「感謝您的來電」、「不客氣」、「再見」等禮貌性結束用語。 

六、轉接電話時之服務態度：告知將轉接電話之業務單位、分機號碼及 

業務承辦人員。 

七、轉接電話時，說「幫您轉接，請稍候」等禮貌用語。 

八、業務單位忙線中(或無人應答)之處理情形：向來電者委婉說明，「很抱歉，

先生(小姐)正在電話中(或不在座位上)，請稍候再撥」; 亦可轉其它代理

人或請教貴姓並留電話再回電。 

九、接聽電話態度應語調謙和、熱誠。 


